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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情况
立项依据：《合肥市城乡医疗救助实施办法》
主要内容：特困供养人员、社会散居孤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父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负担的费用，由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按照规定给予全额或定额补助。对医疗救助对象救助住院和特殊病门诊费用；对医疗救助对象重特大疾病进行救助。
资金总量：2021年预计救助0.37万人次，共计需救助资金约1169.41万元。
资金类型：财政专项补助资金，民生类项目。
实施周期：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项目实施主管部门：合肥市瑶海区医疗保障局。
2.项目执行情况实施过程：2021年度，全区救助困难群众3792人次，城乡医疗救助金支出1169.41万元，医疗救助率达100%，实现应救尽救，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保障。
使用情况：医疗救助主要用于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负担的费用，由城乡医疗救助资金补助代缴；另外对救助对象的住院和门诊医疗费用进行相应的救助。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年度总体目标
申请1169.41万元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主要用于对特困供养人员、社会散居孤儿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父母参加居民医保个人费用进行全额代缴，低保对象、其他贫困人口、低收入家庭老年人参加居民医保个人费用进行定额代缴；对医疗救助对象救助住院和特殊病门诊费用、重特大疾病进行救助。2021年预计救助0.37万人次，切实保障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实现应保尽保。
2、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度，全区救助困难群众3792人次，城乡医疗救助金支出1169.41万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二、绩效自评结论
（一）总体结论
2021年度，共计医疗救助资金支出1169.41万元，完成救助困难群众3792人次，已完成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达到预期效果。区医保局着力推进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切实帮助城乡困难群众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初步形成了以资助城参保为基础、医疗救助为辅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为重点的城乡医疗救助框架，并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
（二）自评结果
经自评，2021年度城乡医疗救助项目绩效自评综合得分为100分，指标分析见自评表。
三、存在问题
通过自评发现，2021年度城乡医疗救助项目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有时救助资金发放不及时，医疗救助项目进度缓慢。
四、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加强部门沟通，优化申请流程，及时发放资金，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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